
公告 
各位住民及家屬大家好 

1.因疾病需求轉住院治療，退住期間，若須保

留原床位，本機構將於住院第 4天開始，

依房型酌收保留床費用，如下表： 

 
2.如不保留床位，出院後機構將依序協助安排

入住。 

 

實施日期：108年 7月 1日起。 

特此公告 

敬祝 

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

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

附設護理之家 關心您 

中華民國  108  年  4  月  1  日 


